  绥宁县第二中学运动场建设工程 招标代理机构选取公    告
1.项目概况
 绥宁县第二中学运动场建设工程 ,总投资约 837 万元。

2.资格要求
2.1招标代理机构必须具备招标代理资质(营业执照加盖公章)。

2.2自愿按《招标代理服务承诺书》(附件1)格式提供招标代理服务承诺。

2.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竞选人，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选取活动。

2.4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，列入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，并在处罚期内的，拒绝其参与选取活动(自行承诺并加盖公章)。

2.5为确保服务质量，参选的代理机构需在县招标投标服务中心备案并有固定的办公场所。

2.6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证明、授权委托书和社保证明(近六个月)。

2.7招标代理机构摇号选取，必须由本公司缴纳（近6个月）社保的工作人员参加摇号选取。
2.8项目负责人证明（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截图并加盖单位公章）、资格证书(扫描件并加盖单位公章)和社保证明(近六个月)
3.服务内容
招标方案和招标文件编制、项目入窗申报、项目挂网、项目澄清、组织项目开标、办理中标通知书等与项目招标关的所有工作内容。

4.招标代理服务费
本次选取活动招标代理服务费为 4.8 万元。

5.报名事项
有意参选者请于2025年11月13日17时30分前在绥宁二中办公楼二楼总务处报名参与选取。未在规定时间内未报名者，不得再参加选取。

6.选取地点、时间及要求
本次选取活动定于2025 年11月14日09时30分在绥宁县发改局二楼会议室正式选取。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未现场参与者，视为放弃参加选取资格。

联 系 人： 肖育煌  
联系电话： 13873967297  
单位： 绥宁县第二中学 (公章) 
   2025 年 11 月10 日

附件1
招标代理服务承诺书
致 ： ( 选 取 人 名 称 ， 填 空 项 )  
我单位承诺参加本次选取所提供的全部资料是真实、有效 和无保留的。

如果中选，我单位将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以及湖南省有关法规以及竞选文件中所述内容开展招标代理活动，主动接受各方以及社会监督，若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未按竞选文件内容向选取人提供服务，自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承诺人：(竞选单位名称，填空项) 
(填空项)年  (填空项)月  (填空项)日

